落实有奖举报制度，做好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

     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为落实“小金库”举报制度，拓宽群众监督渠道，保证我校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的顺利开展，现将我校 “小金库”举报工作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“小金库”的范畴

凡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应列入而未列入学校规定账簿统一核算的各项资金（含有价证券）及其形成的资产，均纳入“小金库”治理范围。

二、“小金库”的主要表现形式

1．违规收费、罚款及摊派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
2．用资产处置、出租收入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
3．以会议费、劳务费、培训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取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
4．经营收入未纳入规定账簿核算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
5．虚列支出转出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
6．以假发票等非法票据骗取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
7．上下级单位之间相互转移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。

三、“小金库”举报奖励

小金库专项治理要突出做好举报受理工作并为举报人保密，切实保护举报人的积极性和合法权益。对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，根据查出并已收缴入库的“小金库”资金、税款和罚款的金额，给予3%-5%的奖励，奖金最高限额为10万元。

四、“小金库”举报方式
“小金库”举报电话号码：58808112

“小金库”举报电子邮箱：zlxjk@bnu.edu.cn
“小金库”举报信箱设置在员工食堂

“小金库”面访举报地点：纪监委办公室
